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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召开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

案》。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，在深圳前海自贸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东旭投资控

股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），注册

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，拟开展股权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项

目投资等业务。 

本次对外投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东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 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00 万元 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项目投资等（最终以

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为准）。 

与公司关系：公司控股其 100%股权。 

三、对外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 

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全额投资，无其他投资主体，无投资协议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。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旨在利用

深圳前海自贸区的优惠政策，致力于整合公司现有石墨烯业务，未来作为实施主

体并购海内外石墨烯标的公司股权。通过设立新公司统筹规划公司石墨烯产业布

局及发展，有助于推动公司该项业务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。 



 

新公司的设立是公司产业布局规划所需，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影

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七届五十一次董事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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